[bookmark: _GoBack]郴州市生态环境局临武分局
2019年绩效自评报告

1、 部门职能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环保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省内环保法规、规章制度和技术政策。研究拟定全县环保依法行政实施办法和规章制度、技术措施；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的各类环境标准；组织实施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目标；监督有依法行使环境监督管理职权的县直有关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环保工作，对全县环保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二）制定全县环境保护规划和计划，组织拟定和监督实施本县确定的重点区域、重点流域、重点行业污染防治规划、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和生态保护规划，组织编制全县环境功能区划；参与编制本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审核城镇规划及小区规划的环保内容。
（三）负责重大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参与重大经济活动和建设项目的环保调研和综合决策。受县政府委托对重大经济和技术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重大经济开发计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对涉及环境保护的地方性办法草案提出有关环境影响方面的建议。牵头协调较大、协助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的调查处理，指导协调全县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预警工作，协调解决全县跨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统筹协调全县重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工作。
（四）负责落全县减排目标的责任。组织实施全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提出实施总量控制的污染物名称和控制指标，督查、督办、核查全县污染物减排任务完成情况，实施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总量减排考核并公布考核结果。
（五）负责提出全县环境保护领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县级财政性资金安排的建议。参与指导和推动全县循环经济与环保产业发展。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六）监督管理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噪声、放射性、电磁辐射、有毒化学品、机动车等污染和其他公害的防治。负责污染源的限期治理工作，负责固体废物的监督管理，负责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审核报批和监督管理，负责对全县废物利用进出口以及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的检查；会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饮用水源地环境保护工作；组织指导全县环境污染综合整治工作，监督各类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及污染防治示范工程的实施。
（七）监督管理自然生态保护工作，对县内各种类型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环境保护以及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湿地等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监督管理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破坏恢复；负责指导县内新建自然保护区申报、农村生态保护和全县生态示范区建设和生态农业建设等。
（八）监督管理全县开发建设活动所产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防治。负责全县开发建设项目环保管理，按国家规定承办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环保施“三同时”检查督促及竣工验收的有关工作，并负责“三同时”保证金的收缴与管理。
（九）负责全县核事故应急管理工作以及核安全和辐射安全的监督管理。组织实施国家和省核与辐射安全政策、规划、标准。监督管理核设施安全、放射源安全，监督管理核设施、核技术应用、电磁辐射、伴有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的污染防治。负责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生产、销售、使用的审核报批。对核材料的管理和民用核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和无损检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十）负责监控监测全县环境质量和污染状况及动态趋势，组织实施环境质量监测和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组织对全县环境质量状况进行调查评估、预测预警，编报全县环境质量报告书，发布环境状况公报；承办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工作；负责环境统计、信息化基础工作，组织建设和管理全县环境监测网和环境情报信息网，统一发布全县环境综合性报告和重大环境信息。
（十一）组织开展环境科学技术工作，指导县内环境科学研究、环保技术示范工程；负责环境管理体系、环境标志、环境工程资质等认证的有关管理工作，推动环保产业发展，规范环保市场。
（十二）组织、指导和协调全县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县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纲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有关宣传教育工作，推动社会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环保。
（十三）负责监督检查全县范围内排污单位执行环保法律、法规、政策的情况，查处环境违法行为，负责未纳入税费一体化征收范围内企业排污费的征收、减缓免及稽查。
（十四）承办县委、县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五）负责全县突发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与辐射事故应急响应系统、环境安全信息平台的建设和管理工作；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县突发性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指导重点行业企业做好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演练等工作；负责突发环境事件接预警、现场处置及有关信息发布；承担全县环境治理重大项目的前期调查、可行性研究、项目包装等工作。
二、机构设置及整体概况

（一）内设机构设置。郴州市生态环境局临武分局由局机关和二级站环境监测站、环境监察大队、环境应急办组成，共设8个股站室。主要开展了全县环境的监测监察应急综合管理工作，组织环境管理项目的实施等工作，推进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工作及十三五工作等，开展了行政事业性收费征收上缴工作等。
（二）郴州市生态环境局临武分局属于行政单位，编制人数55人，实有在职人员58人，退休人员21人。
三、部门收入支出整体情况
    我局2019年度决算收入2229.1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229.14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617.42万元；决算合计支出2846.5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82.26万元，项目支出2164.31万元。
4、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情况
1、共性目标。
内控制度：制定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加强部门内部控制。制定规范的资金管理制度和费用报销流程，保证各项资金的安全。
预算控制、预决算公开：按预算用途、在预算总额范围内使用财政资金，并在规定网站上进行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公开。
资产管理：加强资产的管理，杜绝资产流失。
“三公”经费控制：加强“三公”经费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实现“三个不超过”。
5、 部门整体支出使用情况
 1、 2019年度部门总体支出使用管理情况：2019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数为1236.20万元，支出决算数为2846.56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40.19万元，占1%；卫生健康（类）支出26.86万元，占1%；节能环保支出2772.90万元，占97%；。整体支出较之年初预算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项目加大力度增加了经费。
   2、2019年度部门 “三公”经费使用管理情况：2019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21.5万元，支出决算为15.08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0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预算为13万元，支出决算为6.92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预算为8.5万元，支出决算为8.16万元。
3、项目基本情况： 我局项目支出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专项业务费、基本建设支出、对市县专项补助等。主要包括：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专项支出989万元，环境应急处置专项支出466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监测专项支出111万元；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经费支出99万元，生态环境执法监察专项支出30万元，聚鑫锰业污染治理项目资金支出239万元等。                     
六、专项资金预期目标完成情况
2019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各职能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局项目的全部按质按量地完成。
七、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1、绩效评价目的。一是通过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确认部门资金使用制度的制定及执行状况，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二是通过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升部门责任意识，杜绝资产流失；三是通过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督促部门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2、绩效评价工作过程。依据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我站对项目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
3、资金管理情况。资金全额纳入年度预算，并按程序报领导审批后，由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局直接拨付。
八、主要经验和做法、存在问题及建议。
1、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环保队伍建设。
2、建立环保工作机制，完善绩效制度。
3、强化环境执法管理，提升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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